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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惠东 市监 处 字〔2020〕第 551 号

当事人：惠东县平山鹏盛副食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 92441323MA51EXCN88

住所（住址）：******************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 卓剑锋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 *****************

联系电话： *********** 其他联系方式：

联系地址：惠东县平山蕉田金山西路 F 栋 22 号门面

一、案件来源

2020 年 08 月 08 日上午，执法人员在出示执法证件和说

明来意后，依法对位于惠东县平山蕉田金山西路 F 栋 22 号

门面的惠东县平山鹏盛副食店进行检查。经查，现场检查发

现该店正常营业，货架上摆放 20 瓶瓶装柠檬食品在待售。

上述瓶装柠檬食品的容器上均未标明食品名称、生产日期或

者生产批号、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的名称、地址及联系方

式等内容。上述瓶装柠檬食品经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确认为属

于“无标签的散装食品”。经领导同意，并于 2020 年 08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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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 日立案调查。

经查明：当事人“惠东县平山鹏盛副食店”（卓剑锋）于

2020年 03月 1日从姓林的一位供货商上门推销购进50瓶瓶

装柠檬食品在其经营的副食店销售。上述瓶装柠檬食品的容

器上均未标明食品名称、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、保质期以

及生产经营者的名称、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内容。据当事人交

待，购进价每瓶 3 元，销售价格每瓶 5 元，至被查之日，销

售了 30 瓶，获利 60 元。库存 20 瓶瓶装柠檬食品已被执法

人员现场扣押。我所执法人员于 2020 年 07 月 30 日向当事

人发出“惠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”，责令当

事人当场下架。当事人(卓剑锋)至 2020 年 08 月 08 日还是

未改正（销售无标签瓶装柠檬食品）。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

述和相关证据为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本局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当事人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我局于

2020年 8月12日向当事人发出告知书（惠东市监告字 [2020]

第 13038 号），当事人在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未提出

陈述、申辩，视为放弃了上述权利。

二、处罚依据

综上事实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八条“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，应当

在散装食品的容器、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、生产日期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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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批号、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

容”的规定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 当事人卓剑锋身份证、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

复印件各 1 份，证明当事人的身份和经营主体资格；

2. 现场检查笔录 1 份，当事人询问调查笔录 1 份，证

明当事人销售无标签瓶装柠檬食品的事实；

3. 现场提取的证据照片 2 张，证明当事人销售无标签

瓶装柠檬食品真实情况。

鉴于当事人违法经营行为时间不长，积极配合我们的调

查取证工作，认错态度好，未造成危害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

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

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

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：第七项“食品经营者未按

规定要求销售食品”的规定。决定对当事人作如下处罚：

一、罚款人民币 5000 元；

二、没收、销毁无标签瓶装柠檬食品：20 瓶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持《惠

州市惠东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到该通知书指定的工商银

行惠东支行的定点营业网点办理缴款手续，或可以使用本处

罚单位的 POS 机进行缴款（县财政委托工商银行设立的 PO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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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），逾期不缴纳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向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惠东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

也可以在 6 个月内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惠东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0 年 08 月 18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2 份， 1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蕉田所 。


